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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基督耶穌(1): 基督的神性【2/20/2005】 
 

I. 舊約預言耶穌神性的身分： 

1. 「必有童女懷孕生子，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。」(神與我們同在，以賽亞 7:14) 

2. 「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，有一子賜給我們。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．他名稱

為奇妙、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」(以賽亞 9:6) 

3. 「伯利恆以法他阿，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，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裏出來，在以

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。他的根源從亙古，從太初就有。」(彌迦 5:2) 

4. 「耶和華對我主說，你坐在我的右邊，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。」(基督是

主，詩篇 110:1) 

 

II. 耶穌(道)的永恆性、位格、創造、全能、恩典與真理： 

1. 「太初有道，道與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」(約 1:1)，耶穌(道)存在時間之前，永

恆中存在，曾向亞伯拉罕顯現(約翰 8：56，創 18) 

2. 「道與神同在」「這道太初與神同在」，耶穌(道)與父神不同位格，但是「道

就是神。」(約 1:1-2)。祂是上帝的獨生子。(約 1:14, 18) 
3. 「萬物是藉著他造的，凡被造的、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」(約 1:3)。「因為

萬有都是靠祂造的，無論是 … ，一概都是藉著祂造的，又是為祂造的」(歌羅

西書 1:16) 

4. 「祂在萬有之先，萬有也靠祂而立」(歌羅西書 1:17)。「常用祂權能的命令托

住萬有」(希伯來書 1:3)。耶穌的命令和全能維持宇宙大自然所有的定律。 

5. 「道成肉身，住在我們中間，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。」(約 1:14) 

 

III. 耶穌說過的話，顯明祂是神： 

1. 耶穌有赦罪的權炳：「你的罪赦了。」(只有神才有權赦罪，可 2：1-12) 

2. 耶穌的教導帶著權柄：「耶穌講完了這些話，眾人都希奇祂的教訓。因為祂教

訓他們，正像有權柄的人，不像他們的文士。」(太 7：28-29) 

3. 耶穌自己的禱告是「我的父」而非「我們的父」(猶太人絕不會有人如此禱告！) 

4. 耶穌的自我宣稱： 

A. 「我是生命的糧」(約 6:35) 

B. 「我是世界的光」(約 8:12) 

C. 「我是羊的門」(約 10:7) 

D. 「我是好牧人」(約 10:11) 

E. 「我是復活，我是生命」(直譯，約 11:25) 

F. 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」(約 14:6) 

G. 「我是真葡萄樹」(約 15:1, 5) 

H. 「還沒有亞伯拉罕之前，我是」(直譯，約 8:58; 「我是自有永有的 I AM 
WHO I AM」出 3:14。猶太人絕不允許有人如此宣稱！) 

I. 「我與父原為一」(約 10:30，希臘文「一」是中性，指本質相同合一。

猶太人絕不允許有人如此宣稱！) 

J. 「我父作事直到如今、我也作事。」(約 5:1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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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. 耶穌行的神蹟，顯明祂是神： 

1. 從無生有(餵飽至少 5000 人，太 14，可 6，路 9，約 6) 

2. 命令大自然(平靜風浪，太 8，可 4，路 8) 

3. 勝過自然律(在海面上行走，太 14，可 6，約 6) 

4. 醫病趕鬼 

5. 使人從死裡復活(可 5，約 11) 

6. 祂從死裡復活 

 

V. 人對耶穌的態度，同等於人對神的態度，顯明祂是神： 

1. 「若是認識我，也就認識我的父。」(約 8:19; 14:7) 

2. 「人看見我，就是看見那差我來的。」「人看見了我，就是看見了父。」(約

12:45; 14:9) 

3. 「信我的，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來的。」「你們信神、也當信我。」(約

12:44; 14:1) 

4. 「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來的。」(可 9:37) 

5. 「恨我的，也恨我的父。」(約 15:23) 

6. 「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子來的父。」(約

5:23) 

 

VI. 耶穌接受人對祂的敬拜，顯明祂是神： 

1. 「有一個長大痲瘋的，來拜祂(耶穌)」(馬太 8:2) 

2. 「他說：主阿，我信，就拜耶穌。」(約 9:35-38) 

3. 「在船上的人都拜祂說：你真是神的兒子了。」(馬太 14:33) 

4. 「多馬說：我的主，我的神。」(約 20:25-28) 

5. 「正祝福的時候，祂就離開他們，被帶到天上去了。他們就拜祂，大大的歡

喜，回耶路撒冷去。」(路加 24:51-52) 

 

VII. 人類的歷史、文化、政治，甚至個人的生命，因耶穌而改變，顯明祂是神 

 

思考和運用性問題： 

• 請分享，在你生命中，有那些地方被耶穌改變？或是耶穌如何改變你的生命？ 

 

本週作業： 

• 複習今天上課材料「認識基督耶穌(1)」，和查閱其相關經文(如果還沒有複習完) 

• 閱讀「救贖之神」第 10 章的 118-122 頁，和第 11 章 

• 預習下週上課材料「認識基督耶穌(2)」 

 

因華神訓練課程，主日學下週日(2/27)暫停，也鼓勵帶查經的弟兄姐妹報名參加。

本次課程是「如何教導聖經」。 


